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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民事执行法》

前言

《西北政法大学学术文库》是西北政法大学在本校教师的研究成果中遴选出版的一套学术丛书，希望
它能代表西北政法大学的学术导向、学术风格和学术水平。西北政法大学来源于中共中央1937年在延
安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陕北公学。陕北公学生于战火，旨在救亡。毛泽东就在亲自讲学时鼓励
学生：因为有陕公，中国不会亡。1949年，由陕北公学等学校合并而成的延安大学奉命南迁西安，成
立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是为了给西北地区新成立的各级人民政权培养干部，它的办学风格自然与本来
意义上的大学大异其趣。再后来院校合并，西北大学法律系并人，形成法学教育的“四院四系”或“
五院四系”，“文革”中停办。“文革”后恢复，主管由最高人民法院而变为司法部，后变为陕西省
；校名由西安政法干校、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西安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最后更名为西北政
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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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民事执行法》

内容概要

《韩国民事执行法》内容简介：众所周知，民事执行作为维护民事权益的最后一道程序，担负着重要
任务，是纠纷化解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不能保证这最后一道程序的顺利进行，当事人的权益将无法
得到切实的保障，当事人和法院在诉讼阶段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最终使民事实体法的规定失
去生命力。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民事执行程序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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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民事执行法》

书籍目录

第一篇　总论　第一章　民事执行的概念　　第一节　民事执行的意义　　　一、民事执行制度的概
念　　　二、民事执行的概念　　　三、民事执行程度和判决程序　　　四、类似于民事执行程序的
其他程序　　　五、民事执行的原则　　第二节　民事执行的种类　　　一、根据执行对象的分类　
　　二、根据执行方法的分类　　　三　根据执行力的分类　　　四、根据强制执行的权利内容进行
的分类　　第三节　民事执行法　　　一、民事执行法的制定与特征　⋯⋯第二篇　强制执行第三篇
　为实现担保权等的竞卖第四篇　保全处分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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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民事执行法》

章节摘录

第一，强制执行是借助国家权力以强制实现私法上履行请求权为目的的程序。正因为强制执行的目的
是实现私法上“履行请求权”，所以，不问其发生原因是债权关系还是物权关系，只要是生效的判决
都可以成为执行的内容。强制执行是以实现私法上履行请求权为目的的，因此原则上不包括公法上履
行请求权，但出于便利之需也有依照强制执行程序的特例。例如，罚金、科料、过怠料等财产刑的执
行，以及诉讼费和执行费的执行等，均属于公法上的请求权，但依照法律规定应适用民事执行程序（
民事执行法第60条，刑事诉讼法第477条，非诉讼案件程序法第249条）此外，虽然国家专门规定了追
缴欠税和处罚的方法，但实践中经常与金钱债务的执行发生竞合，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第二，
强制执行是以实现执行权源所确定的履行请求权为目的的程序。执行权源，是指明确私法上履行请求
权的存在和范围，通过民事执行可以实现其内容的公证文书。判决中，只有履行判决才能成为执行权
源，而形成判决和确认判决不能成为执行权源，因此依据形成判决和确认判决不能进行民事执行程序
。但是，一些形成判决或确认判决从表面上似乎也存在执行之必要性。例如，根据已生效的确认无亲
子关系的判决申请变更户籍登记或者根据已生效的确认公司成立无效的判决委托登记（非诉讼案件程
序法第160条）时，负责户籍登记的公务员或登记官所进行的也是一种执行行为。但此种意义上的执行
不是依靠国家强制力而进行，故不具有原来意义上的民事执行特征。可是，如果考虑国家行为之特征
，两者均是依据法院的判决而实施的国家行为，所以，可称为广义的民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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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民事执行法》

后记

众所周知，民事执行作为维护民事权益的最后一道程序，担负着重要任务，是纠纷化解的最后一道屏
障。如果不能保证这最后一道程序的顺利进行，当事人的权益将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当事人和法院
在诉讼阶段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最终使民事实体法的规定失去生命力。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民事执行程序的重要性非同一般。韩国最初于1960年7月1日颁布了《民事诉讼法》。当时，与世界其
他国家一样，韩国的民事执行制度的规定尚未从《民事诉讼法》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法典——《民
事执行法》。但后来，随着民事强制执行法律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
多的国家也开始倾向于制定单行的民事强制执行法。例如，1979年日本将民事诉讼法中的强制执行编
删除，另行制定了民事执行法；1991年法国也制定了单行的民事执行程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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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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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民事执行法》

精彩短评

1、较好的介绍韩国法律的书，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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